上海市公安局农场分局线路年租费采购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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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项目概述
为上海市公安局农场分局提供7条双向150M bps的点对点专线，并具有随时升级的能力。网络专线（地址：上海市长宁区北渔路45号）作为中心节点，分别联通至：
1、上海市公安局农场分局上海农场派出所（地址：江苏省盐城市大丰区院前路与302乡道交叉口西北50米）
2、上海市公安局农场分局川东农场派出所（地址：江苏省盐城市大丰区草庙镇黄海路与竹港路交叉口）
3、上海市公安局农场分局海丰农场派出所（地址：江苏省盐城市大丰区海丰农场社区学校西(中兴北路58号）
4、上海市公安局农场分局黄山农场派出所（地址：安徽省黄山市黄山区东黄山度假区201）
5、上海市公安局农场分局练江农场派出所（地址：安徽省黄山市歙县经济开发区练江牧场医院旁）
6、上海市公安局农场分局白茅岭农场派出所（地址：安徽省宣城市郎溪县白茅岭监狱涛城镇（联华超市对面））
7、上海市公安局农场分局军天湖农场派出所（地址：安徽省宣城市军天湖农场028乡道与Z002交叉口东北100米）。

2、 [bookmark: _Toc13565377]主要服务内容及要求
1. [bookmark: _Toc13565381][bookmark: _Toc475437284]建设要求
为确保上海市公安局农场分局内部专网可用性、安全性、稳定性。现就线路开通做如下要求：
1.1、 供应商需免费提供运行稳定、性能优良的客户端传输承载设备，以保证线路运行平稳畅通，并负责该设备的维护与调测，本项目为交钥匙工程。
1.2、需在合同签订后10个自然日内开通线路，并提供线路切换调试，期间线路免收使用费。供应商需承担在线路切换期间的原线路供应商线路租赁费,直至新线路开通测试完毕。线路的开通是指服务方合同标的光纤线路全程测通；线路开通后，服务方提供验收文档，包括验收交付表，线路测试报告等。若因服务方原因线路未能及时开通，影响正常业务办公，采购方有权取消其中标资格并追究责任。
1.3、为确保所提供的专网服务的产品质量及运维保障能力，供应商接入的光缆资源，需敷设在市政管道内，且供应商应具有相应级别的运维、保障、抢修能力。
1.4、▲供应商须在合同签订后10个自然日内开通线路并完成调试工作。（提供供应商盖章的承诺函）
1.5、▲若涉及光缆专线割接，为确保网络畅通，数据正常上传，所有线路业务中断时间总和≤120分钟。（提供供应商盖章的承诺函）
本项目报价包含与本项目相关的管道开挖、线路调试费、物业协调、管道租赁费和其他所有费用，采购方不再额外支付任何费用。
2. 点对点专线技术指标要求
2.1、网络指标
2.1.1、▲端到端链路的传输比特差错率(误码率)：≤1.0×10E-7； （提供第三方检测报告、技术说明书或供应商盖章的承诺函）
2.1.2、▲单条链路可用率≥99.9%，不可用时间≤1小时/年；（提供第三方检测报告、技术说明书或供应商盖章的承诺函）
2.1.3、▲主干环路切换时间：<50ms；（提供第三方检测报告、技术说明书或供应商盖章的承诺函）
2.1.4、▲单条链路断网次数（含巡检维保）：≤10次/年。（提供第三方检测报告、技术说明书或供应商盖章的承诺函）
2.2、服务指标
2.2.1、▲提供两端通信运营商技术支持联系电话，提供7×24小时抢修服务；（提供供应商盖章的承诺函）
2.2.2、▲接到报修电话，故障响应时间小于15分钟，抵达故障现场时限小于2小时；（提供供应商盖章的承诺函）
2.2.3、▲业务恢复时限小于4小时；（提供供应商盖章的承诺函）
2.2.4、▲限时故障恢复率（限时时间为4小时）≥99.9%；（提供第三方检测报告、技术说明书或供应商盖章的承诺函）
2.2.5、▲故障响应率达到100%。（提供供应商盖章的承诺函）
2.3、线路延迟
满足信息产业部电信管理局最新颁布的《电信服务规范》中有关数字线路的通信质量指标的规定。
2.4、可靠性要求
两端节点采用光纤接入的方式，从通信运营商核心传输局分别引接光缆接入到派出所传输机房，保证网络各节点电路接入的高可靠性。在派出所机房内，通信运营商放置光传输设备。
3. 其他服务要求
3.1、供应商提供服务的具体标准满足工业和信息化部颁布的《电信服务规范》，保证采购人使用通信业务安全畅通。
3.2、因供应商设备选型不当导致的传输线路故障，均由供应商负责解决，采购人不提供任何补偿并有权利要求供应商更换为合适的产品。
3.3、专线链路开通后，如涉及到采购人所租用的线路割接、升级、改造等问题时，供应商须提前24小时通知采购人。
3.4、供应商应保证链路免费维护期间按照采购人要求无偿进行项目范围内传输链路倒换，保障采购人业务连续稳定。
3.5、因供应商原因引起的本合同约定的传输线路的中断，由此而产生的恢复传输线路的费用应由供应商承担。
3.6、供应商应对网络运行情况进行实时监控，和定期对网络链路设备进行巡检，并向采购人提供网络运行情况报告。
3.7、定期对通信线路运行情况和故障情况进行汇总，评估线路健康状况，分析存在的安全隐患和薄弱环节，以便对线路故障进行预先防范，每季度提供线路使用情况的分析报告。
3.8、设立维护支撑人员，对线路进行维护和管理，建立联系制度，沟通线路运行情况和服务情况。
3.9、因第三方引起本合同约定的传输线路的中断，双方均不承担本合同中规定的违约责任，但供应商应及时负责链路的恢复。
3.10、在租用期内，提供专线链路的相应安全措施，防止失密、泄密。
为满足招标项目使用的基本服务要求，供应商应提供不低于该服务内容及要求的产品。
3、 验收条件及标准
1、验收条件：服务过程中的每个阶段的成果完成后，供应商应及时通知采购人，进行查验，并根据采购人提出的整改意见及时整改。
2、验收依据：招标文件、投标文件及国家、省、市有关的标准规定，均为验收依据。
[bookmark: _GoBack]3、采购人与供应商根据招标文件的规定和供应商的投标文件约定的具体事项和考核办法签订合同，供应商若发生违约行为或考核不合格，采购人有权终止合同的履行。
4、验收时供应商必须派代表参加。
5、验收过程所发生的一切费用由供应商承担。
6、供应商在履约过程中若有出现安全事故，其责任及相应的赔偿均由供应商自行承担，采购人不承担所有责任及义务。


